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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转化，一直被严管迫害，购买纸、

笔非常困难，狱警、包夹想方设法

的刁难。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后，赵

晨宇写好了申诉，又突破了狱警、

包夹等阻挠，终于在二零二二年上

旬把申诉状投递到了监狱申诉控告

检举箱。但直到二零二二年八月赵

晨宇出狱，也没有接到法院或检察

院的回复。 

出狱后继续申诉 版纳州中院
驳回申诉 

出狱后，赵晨宇继续向有关部

门申诉。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六日，

赵晨宇将申诉寄送至西双版纳州中

级法院。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西双版纳州中级法院立案。二

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西双版

纳州中级法院驳回了赵女士的申诉

再审请求，维持原裁定。 

赵晨宇继续申诉，又将申诉材

料寄送至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

院，又向省、市、州法院、检察院

及其它部门的监察处投递。 

最终，在今年的一月和四月，

云南省高院、西双版纳州检察院分

别受理了赵晨宇的申诉。 

在申诉的最后，她写道：“申

诉人的诉求很简单，只希望本案能

显示出其应有的公平与公正；所求

无非就是一份自在人心的公道，让

法律公平、公正真正实现它应有的

生命价值。 

二十五年来，法轮功学员以血

肉之躯，承受着中共庞大国家机器

的残酷碾压，坚守着对真、善、忍

的信仰，同时以惊人的付出，和平

理性地向世界讲述着迫害真相，澄

清中共谎言，揭露中共邪恶本质。

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在人类

大淘汰临期的当下，多一个生命幸

存，多一个家庭幸福。希望执法者

能坚守自己的善念，匡扶正义，依

法判决。(有删节) ◇ 

【明慧网】昆明市法轮功学员

赵晨宇女士，今年将满 60 岁，原是

昆明市第三十中学教师，一九九八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因坚持法轮

大法真善忍信仰，二零零五年被中

共非法判刑三年，也因此被学校非

法开除。二零一八年八月，她再次

获冤刑四年。她在监狱中和出狱后，

一直坚持无罪申诉。近期，云南省

高院、西双版纳州检察院分别受理

了赵女士的申诉。 

云南省高院、西双版纳州检察
院分别立案 

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赵

晨宇亲自到向云南省高级法院申诉

处理窗口递交了刑事申诉状等材

料，云南省高级法院受理。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六日，赵晨

宇向西双版纳州中级法院寄送了申

诉状等材料，之后又向北京最高法

院、最高检察院，以及省、市、州

法院、检察院及其它部门的监察处

投递了申诉。 

二零二四年二月至三月，赵晨

宇分别收到 12309 中国检察网的短

信，称因不属于受理范围，赵晨宇

寄送至最高检察院的申诉材料已转

至云南省检察院。而云南省检察院

又将申诉转至西双版纳州检察院。 

二零二四年四月八日，西双版

纳州检察院受理了赵晨宇女士的申

诉。 

在申诉状中，赵晨宇要求： 

1、撤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中级法院（2020）云 28 刑终

14 号刑事裁定书的裁定；撤销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法院（2023）

云 28 刑终 24 号驳回申诉通知书，

依法重新审理本案，并改判申诉人

无罪。 

2、依法归还被没收的所有个人

合法财产。 

3、按有关法律赔偿经济损失。 

4、依法追究在此过程中所有参

与人员的法律责任。 

同时，赵晨宇在申诉中也详细

地揭露了此案中公、检、法各部门

严重违法、渎职，最终制造了这起

冤假错案，申诉的目的就是还原真

相，让真正的违法者受到法律的严

惩，让好人沉冤昭雪。同时申诉中

赵晨宇女士也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

功的亲身受益的经历以及在云南女

二监被迫害的真实情况。 

赵晨宇女士遭绑架、司法迫害
经过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上

午，赵晨宇被闯入家中的西双版纳

州景洪市公安局警察绑架。九个警

察均着便装，仅其中一人拿出证件

晃了一下，不让看清名字就收起了

证件。这伙人把赵晨宇反铐在客厅

沙发上，一边一个人控制住赵晨宇

不让她动。之后就开始在赵晨宇家

中到处乱翻，抄走了大量的私人物

品。这伙人没有当面清点物品。当

天晚上，把赵晨宇劫持到昆明市看

守所非法关押。两天后，又把她拉

到西双版纳州看守所非法关押。 

之后，景洪市公安局将赵晨宇

构陷到勐腊县检察院，检察院对赵

晨宇非法起诉。二零一九年五月六

日第一次非法开庭，因公安局、检

察院提供的所谓证据均是非法证

据，法庭被迫休庭。二零一九年七

月二十六日，勐腊县法院再次开庭，

在法庭上赵晨宇表示自己修炼法轮

功合法，没有犯罪，应无罪释放。

然而勐腊县法院却不顾事实，对赵

晨宇非法判刑四年，罚金四万元。

赵晨宇遂上诉至西双版纳州中级法

院，中院作出维持非法原判的裁定。 

在狱中申诉 出狱仍未有回复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赵晨

宇被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非法

关押。在女二监，由于赵晨宇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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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昆明市七旬法轮功

学员李竹秀女士，因坚持法轮大法

真、善、忍信仰，遭到中共残酷迫

害，曾被非法劳教一次、判刑两次，

共三次入冤狱累计八年。在监狱时

就被非法要求退还养老金，二零二

一年八月回到家中又被非法扣发部

份养老金。 

以下是李竹秀女士自述遭迫害

经历。 

我叫李竹秀，今年 73 岁，是云

南省水泥有限公司退休工人。一九

九七年有幸走入大法修炼，从此改

变了我的人生。 

一、喜得大法，疾病全无 
得法前我一身病，折磨得我三

十多岁就不能着凉水，还有胃窦炎、

胃下垂、肾结石、神经衰弱等疾病，

肾结石发病时杜冷丁都不止痛，真

是生不如死。原来单位看病不出钱，

我就到处批药，中药、西药、止痛

药，家里到处都是药，吃了也不起

作用。有病乱投医，我还到寺院烧

香拜佛，还专门“请”了尊佛像，

天天烧香拜佛，也没啥作用。直到

一九九七年一天，幸遇大法弟子来

我地洪法，我看到的、听到的、介

绍的都是那么神奇，于是我就开始

学炼大法了。不长时间我的病全都

消失了，这更增加了我修炼的信心。 

我与广大的大法修炼者一样，

践行着真、善、忍的理念，做事先

考虑别人，先他后我，走上了一条

返本归真的修炼道路。 

二、遭非法劳教一年半 
为使受谎言毒害的人们明白真

相，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我

与同修乘公共汽车到昆明，被五华

区国保大队警察马斌带着十多名警

察把我们绑架到了五华区看守所。

我在五华看守所被非法拘留了四十

五天。在这期间不断强迫我放弃信

仰，还没日没夜地强迫干活，一天

要捡几麻袋辣椒，捡不完不准睡觉。

而且稍不如意就被里面的犯人骂。 

单位领导见警察老不放人，就

亲自找到看守所跟警察说，李竹秀

是很好的工人，在单位工作三十多

年从未违反过厂规厂纪，单位愿意

出钱保出去。结果警察说交钱也不

放人，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八日把我

送到大板桥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非

法劳教一年半。 

三、遭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中午两点

多钟，西山分局国保大队邱学彦和

海口派出所七、八个人突然闯入我

家中，非法抄家、抢走了我的电脑

和大量私人物品，又将我强行绑架

到昆明市西山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了十八个月，期间还干奴工活。之

后昆明市中级法院对我非法判刑三

年。我不服，上诉到云南省高院，

但高院仍然维持冤判，于二零一四

年一月我被送云南第二女子监狱。

在云南第二女子监狱里，九监区狱

警李国英强迫我坐小凳子，还不准

买卫生纸，强制洗脑，三番五次地

欺骗诱惑写三书，肉体和精神受到

很大折磨。 

四、再次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二零一九年二月，我在呈贡地

铁口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

举报，二月二十八日被呈贡派出所

姓麻警察一伙七、八个人，闯到我

家乱翻乱抄，把我看的宝书和护身

符及挂在墙上的只要有法轮大法的

字样的物品全都抢走，把我绑架到

昆明市看守所关押了八个月。二零

一九年八月三十日宜良县法院非法

对我开庭，非法判我三年半，构陷

我“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审判长李怡，陪审员马开平、林家

学。我不服上诉到昆明市中级法院，

二审依然维持冤判。审判长徐建斌、

审判员阮文波、刘华。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十二日我被劫持到云南第二

女子监狱非法关押。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中共，才是

真正的邪教。在中国现行法律中，

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认定法轮功是邪

教。公安部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五

年两次发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

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

<2000>39 号、公通字<2005>39 号）

文件明确指出，共认定和明确的邪

教组织有 14 种，而这 14 种邪教组

织中并没有法轮功。二零一四年六

月二日《法制晚报》又重新公布了

公通字（2005）39 号文件的全部内

容，实际上就是再一次公开表明

“法轮功不是邪教”。因此，我没

有参加过任何一个邪教组织，与邪

教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就更不存在

我利用邪教组织一说，所谓组织、

利用邪教组织没有事实依据，是强

加我的罪名。 

五、在云南女二监受到的迫害 
从刚一入监的那天，就把我关

押到监房进行严管。而这个严管，

是另一套为达到逼迫法轮功学员认

罪而不择手段的邪恶管理体系。 

我一天要坐十五、六个小时的

小板凳，不得说话，不得随意走动，

不得合眼。 

在监狱期间，昆明市西山区社

保局就找到我，叫我退还养老金，

还找到我儿子威胁说：就是你妈死

在监狱里，也得退还！儿子只好在

自己的每月工资里拿出 2500 元退

还，直到我出狱半年后，才退完。 

六、出狱后的监控骚扰 
我从监狱回家后，不论节假日、

什么敏感日，西山区永昌派出所就

会电话或上门骚扰，还在我住的单

元楼安了两个监控器，还让门卫监

视我，还要向他们报告我的行踪。

这些年来的迫害骚扰，给我造成了

很大的伤害，我的亲朋好友们也蒙

受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有删节) ◇ 


